光盘制作合同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北京中光祥丰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严格遵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有关音像制品的有关规定。经友好协商，就委托制作光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信守：

1、 委托制作方式、数量及费用（开普通发票需另加总额5%）
	节目源类型
	印刷方式
	数量（片）
	包装方式
	单价(元/片) 
	总价(元)

	
	
	
	
	
	

	备注：


2、 交货时间：       年      月     日  

交货方式： □ 委托方送货到北京市内指定地点　    □ 受托方自提

3、 结算方式及期限：

合同签订后甲方预付货款的30%即            元；余款在交货时全部结清。
四、双方的义务和责任

1、甲方对所委托复制的节目内容、盘面印刷所用的图片、标志与文字素材等不侵犯他人著作权，也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引起的任何纠纷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

2、因甲方责任改版时，甲乙双方需另签改版费补充合同并支付相关费用，否则乙方有权停止工作，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全部由甲方负责。

3、受托方不得私自加录、销售光盘，不得将委托单位提供的母带、模版以任何方式转让、出售、复制给任何单位和个人。

五、违约责任：

1、如委托方不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交付节目源类型及必备的相关资料，或提供的节目源类型不符合质量要求，双方另行协商，协商不成，受托方可以解除合同。

2、委托方须按合同规定时间付款，每延迟一天，应向受托方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乙方须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每延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5‰的违约金。
六、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经办人一经签字或盖章，即告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发生争执后，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应提交本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解决。

甲方经办人（签字或盖章）：                    乙方经办人（签字或盖章）：
公司地址：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7号
电话：                                       电话：010-62129678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